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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理工大学学生工作处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函〔2018〕19 号 

 
 

关于公布《山东理工大学 
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工作专业化、职业化建设，规范课题管理，

提升研究水平，特制定《山东理工大学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管理办

法》，现予以公布。 

 

学生工作处  社会科学处 

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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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理工大学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工作专业化、职业化建设，规范

课题管理，提升研究水平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课题为校级研究课题，学生工作处负责课题的申

报、评审、立项、检查、结题等工作，社会科学处对课题研究的

质量进行监督和管理。 

第三条 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立项工作一般每年进行一次。立

项数量由学生工作处、社会科学处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。项目

研究期限一般为两年，确因研究需要，项目组可提出延期申请，

延期时间不超过一年。 

第四条 项目申请要求 

1.申请人员范围为全校学生工作人员。 

2.项目申请人须具有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、坚实的研究

基础和丰富的相关研究成果。申请人须是课题的实际负责人，课

题组成员一般不超过 5人。 

3.课题申请人每年度参与的学生工作研究课题原则上不超

过两项（含主持项目）。凡主持学生工作研究课题未结项者，不

能参加申报。 

4.已获得学校及市级以上资助的研究项目，不得以相同或类

似题目再次申报。 

第五条 研究课题实行课题负责人责任制。课题负责人接到

立项批准通知后，应尽快确定具体的课题实施方案，组织开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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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按要求开展课题研究。课题组发表课题成果时应注明山东理工

大学学生工作研究立项课题。 

第六条 课题结项验收需至少发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一

篇，并提交《山东理工大学学生工作研究课题结项报告书》。 

第七条 课题验收结果在校内予以公告。验收不合格或不能

按期结项的，三年之内不再受理该项目负责人的立项申请。 

第八条 学校提供项目经费资助，资助金额根据结题时发表

的成果层次确定。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、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

发表的论文资助 2000元；在 CSSCI 来源期刊三区、CSSCI集刊

发表的论文资助 3000元；在 CSSCI 来源期刊二区发表的论文资

助 4000元；在 CSSCI来源期刊一区发表的学术论文资助 5000元。

如一项课题发表成果多于一篇，仅按成果中层次最高的一篇计算

资助金额。经费开支范围包括：资料费、差旅费、学术会议费和

论文发表版面费。课题结项后经费一次性拨付，按照学校财务规

定报销，经费不得用于与项目无直接关系的开支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生工作处、社会科

学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